
综合新闻06
2018.12.28 星期五 责编:张聪 电话: (010)67113882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hjbslaw@sina.com

湖南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24 日，中央
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南省开展了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将督察发现的 15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规依纪依
法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
杜家毫、省长许达哲明确要求，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增强“四个意识”，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根据查明事实，依据有关规
定，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对 8 个党
组织、167 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
级干部 28 人，处级干部 94 人，科级及以
下干部 45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20人，
予以诫勉等组织处理 47 人。现将有关
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配套环
保工程长期不落实，环境风险突出。长
沙市政府在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要求，以及岳麓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污口
下移和原长沙铬盐厂铬渣场无害化处
理工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决定湘江长
沙综合枢纽工程蓄水，存在水污染隐
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长沙市环保
局党组书记、局长潘胜强（时任湘江综合
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长沙市
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曹彪（时任湘江综
合枢纽工程办公室主任），长沙市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李增加（时
任长沙市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长沙
市铬污染治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新
平、长沙市铬污染治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志国予以诫勉，对长沙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伟胜（时任
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通报批评。

二、湘潭市政府环境保护工作乱作
为问题突出。

1.湘潭市政府未按要求对企业无理
拒绝环保执法检查行为进行通报批评。
湘潭市政府未落实环保部要求，擅自缩
小对企业无理拒绝环保执法检查行为
的通报范围。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湘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广政务警
告处分，给予湘潭市城管和行政执法局
局长赵雯纬（时任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
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湘潭市政府办党组
成员、副主任杨卫国政务警告处分。

2.湘潭市、湘乡市政府及环保部门
在湘潭碱业备案管理中弄虚作假。湘
乡市环保局故意隐瞒企业超标排放事
实，在代拟文件中弄虚作假。湘潭市、湘
乡市政府把关不严。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章礼华政
务警告处分，给予湘乡市副市长赵造时
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湘乡市环保局党
组副书记、副局长周绍春政务记大过处
分，对湘潭市副市长罗伟予以诫勉。

3.湘潭市环保局违规免除新新线缆
行政处罚。新新线缆有限公司未执行
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存在废气扰民
问题。湘潭市高新区管委会协调环保
部门违规免除对该公司的行政处罚。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湘潭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刘硕科（时任湘潭市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湘
潭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冯德清政务
记过处分，给予湘潭市环保局局长苏国
军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湘潭市环保局副
局长廖勇政务记过处分。

4.湘潭市发生多起阻挠环保执法事

件。2015年以来，湘潭市 4次发生公司、
职能部门阻挠环保执法事件，湘潭市环
保执法环境较差。相关责任人与违规
审批富力城城建项目问题合并处理。

5.湘潭市违规审批富力城建设项
目。富力城建设项目占用长株潭城市
群生态绿心地区禁开区 197亩。湘潭市
政府将该项目列为市重点建设项目，经
开区管委会及发改、环保部门违规为项
目办理相关行政许可，规划、建设、综合
执法等部门对项目建设监管不力。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湘潭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吴小月（时任湘潭市副市长）政
务警告处分，给予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孙银生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湘潭医卫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廖晓燕（时任湘潭市
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勇（时任湘
潭市城乡规划局局长）政务记过处分，给
予湘潭市环保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
蔚知政务记过处分。省政协机关原正
厅级干部陈三新（时任湘潭市委书记）因
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合并给予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同时，还分别给予王文
明等 4人政务处分。

湘潭市委、市政府履行环保职责不
力，造成该市环境保护工作乱作为问题
突出，责令湘潭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
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三、对中国五矿集团等公司下属企
业监管不力，有关地方甚至包庇纵容。
郴州市政府两次阻碍环保部门对中国五
矿集团、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业的行政
执法。衡阳市、常宁市、衡东县政府及环
保部门对中国五矿集团下属企业环境违
法行为监管不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给予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张爱国（时任郴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常宁市原正县级干
部黎才发政务警告处分，对益阳市委书
记瞿海（时任郴州市市长）、衡东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丁秋文予以诫勉。同时，
还分别给予吕秋明等 5人党纪政务处分
和组织处理。

四、部分地方顶风出台阻碍环境执
法的“土政策”。华容县、桃源县、岳阳县
出台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在“企业宁静
日”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开展执法检查，
此规定违反国务院加强环境监管执法
的要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华容县
人大农工委主任陈金生（时任华容县工
业园管委会主任）、桃源县副县长杨松、
岳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梁绪望（时
任岳阳县生态工业园党组书记、主任）予
以诫勉，对汨罗市委书记喻文（时任华容
县县长）予以诫勉（与华容县水污染治理
工作滞后、华容河水质持续恶化问题合
并处理），对岳阳县县长曾平原、桃源县
县长庞波通报批评。

五、自然保护区内违规许可采砂问
题突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省水利厅
编制的河道采砂规划未将自然保护区
缓冲区和实验区纳入禁采区，且在河道
采砂出让审批中把关不严，未按要求在
自然保护区开展违法采砂行为整治。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水利厅巡视
员甘明辉（时任省水利厅副厅长）政务警
告处分，给予省洞工局局长沈新平政务
记大过处分，给予省水利厅防办副主任
肖坤桃（时任省洞工局副局长）政务记大
过处分，给予省水利厅防办调研员朱诗
好（时任省洞工局河道处处长）政务记过

处分，给予省洞工局河道处处长钟艳红
政务记过处分，给予省水利厅水资源处
处长曾扬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省水利厅
办公室副主任朱毅政务警告处分，对省
水利厅原厅长戴军勇通报批评。省水
利厅原副厅长刘佩亚因其他违纪违法
问题合并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六、在自然保护区违规设置矿权，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省国土资源厅编
制的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未将部分自然
保护区纳入矿权设置禁止区，且违规审
批位于自然保护区的矿权，对自然保护
区内设置的矿权清退不力。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给予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尹学朗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省国
土资源厅副巡视员李国清政务记过处
分，给予省国土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
辛建鑫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省国土资源
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处长张永忠政务记
过处分，给予省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处
处长王礼尧政务记过处分，给予省国土
资源厅规划处副处长罗铁军政务警告
处分，对省国土资源厅总规划师申志军

（时任省国土资源厅规划处处长）予以诫
勉，对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颜学毛通报批评。

七、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违法采矿问题突出。南岳衡山被确定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区域内有 11家
采矿企业违法采矿。衡阳市政府、衡山
县政府、南岳区政府未能取缔违法采矿
行为，林业、国土、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监管不力。省政府对省林
业厅通报批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衡阳市原副市长蒋勋功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衡东县委书记吴伟生（时任衡阳市林业
局局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衡阳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胡小宁（时任南岳区区长）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南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黄洲康（时任南岳区农林局党组书记、
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南岳衡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杨东亮政
务警告处分，对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阳建中（时任衡山县副县长）、衡阳市国
土资源局局长廖义智、衡阳市住建局局
长刘兴中（时任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副局
长）及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总工程
师傅中良予以诫勉。同时，还分别给予
李明红等2人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

八、落后产能淘汰工作不实不力，
污染问题突出。省经信委未将永州市
92 家冶炼厂、郴州市嘉禾县 116 家铸造
企业纳入淘汰计划，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的企业纳入淘汰计划，未按要求填报企
业排污缴费情况，未能发现企业弄虚作
假申报淘汰落后产能、套取中央奖励资
金行为，未能发现企业私自新建鼓风炉
行为。省经信委在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中不实不细，审核把关不严；永州市、郴
州市、衡阳市、岳阳市政府及经信部门在
工作中履职不力。责成省经信委及永
州市、郴州市、衡阳市、岳阳市政府向省
政府作出书面检查。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省经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黄宝
林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汩罗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王敏求（时任汩罗市副市长）政
务警告处分，对省经信委投资规划处处
长崔国强、省经信委产业政策处处长朱
小江、衡阳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白润
民（时任衡阳市冶金工业总公司党委书
记兼总经理）予以诫勉。省经信委原党
组副书记谢超英（时任省经信委党组书

记、主任）因其他违纪问题，合并给予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衡阳市经信委原主
任唐斌因在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严重
违纪，被给予留党察看、政务撤职处分。
衡阳市经信委原副主任万小平等 3人因
在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或开除公职。同时，还分别
给予周稳根等 3人党纪政务处分。

九、饮用水源保护区违法违规项目
清退不力，环境风险突出。

1.株洲市二水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
区内有株洲市银力混凝土搅拌公司违法
生产。株洲市石峰区政府及环保部门未
能及时关停违法生产企业。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给予石峰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钟水根（时任石峰区副区长）政务警告处
分，给予株洲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必农（时
任株洲市环保局局长）政务警告处分（与
餐饮趸船问题合并处理），给予株洲市环
保局局长章文才政务警告处分（与餐饮
趸船问题合并处理），给予株洲市环保局
石峰分局局长李青山政务记过处分。

2.株洲市四水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
区内有两艘餐饮趸船。两艘餐饮趸船
自 2000 年至 2017 年 4 月，一直在饮用水
源保护区经营餐饮业务。株洲市政府
及环保、海事部门未能及时取缔餐饮趸
船违法行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株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剑波政务
警告处分，给予株洲市政府办调研员梁
德才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株洲市地方海
事局局长刘家文政务记过处分。

3.邵阳市城西水厂、桂花渡水厂二
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整改不到
位，至今仍有大量污水排入水源保护
区。邵阳市区扩建产生大量生活污水，
经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珑瑚、梅子井排污
口流入资江。邵阳市政府及环保、公用
事业部门在治理城市生活污水中履职
不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邵阳市
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江南政务记过
处分，给予邵阳市公用事业局原党委书
记、局长余光美党内警告处分。邵阳市
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周
国利（时任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因其
他违纪违法问题合并给予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

4.益阳市多家涉锑企业向资江超标
排放废水问题。益阳市有 4家涉锑企业
在环保督察中发现废水超标排放，进入
资江流域。赫山区、桃江县、安化县、益
阳高新区政府及环保部门在环境监管
中履职不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益阳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禄仁政
务警告处分，对赫山区副区长蔡秋良、桃
江县副县长罗歆辉、安化县副县长胡能
华、益阳高新区管委会工委委员卜永强
予以诫勉。同时，还分别给予蔡海罗等
5人政务处分。

省环保厅作为全省饮用水源保护
主管部门，对饮用水源保护不力，导致环
境风险突出。省政府对省环保厅通报
批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省环保厅
副厅长潘碧灵通报批评。

十、郴州资兴市违规在东江湖进行
旅游开发，威胁饮用水安全。资兴市委、
市政府违规决定在东江湖兜率岛引进
逸景东江湖生态营地项目，项目营业后
对东江湖水环境安全带来隐患。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给予郴州市副市长陈荣
伟（时任资兴市委书记）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资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侯峥辉

（时任资兴市副市长）党内警告处分，对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 417队党委
书记曾风山（挂职资兴市副市长）予以诫
勉。同时，还分别给予赖志明等 9 人党
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十一、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违规开发问题突出。

1.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
采砂问题突出。省水利厅违规批复位
于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采
砂权有偿出让方案。岳阳市政府、岳阳
县政府及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水务、河道采矿等部门履职不
力，未能取缔违法采砂行为。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给予岳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熊炜（时任岳阳市副市长）政务警告处
分，给予岳阳市水务局局长陈正文（时任
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务记过处分，给
予岳阳市交通局副局长赵启鸿（时任东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政务记过处分，给予岳阳市水务局副局
长刘湘龙政务警告处分，给予岳阳市水
务局副局长徐育才政务警告处分，给予
岳阳市河道采砂管理处主任曹伟东政
务记过处分，给予君山区区长李勇（时任
岳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政务记过处
分。岳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袁文
等 4 人因在河道采砂监管中违纪违法，
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省水
利厅相关责任人员与自然保护区内违
规许可采砂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破坏严
重问题合并处理。

2.采桑湖外包破坏生态环境，生态
修复工作未按要求开展。岳阳市君山
区政府同意采桑湖镇政府将采桑湖违
规对外承包经营，导致发生破坏生态环
境问题，且滞留采桑湖生态修复专项资
金，未按要求组织实施采桑湖生态修复
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君山区
委书记谢胜（时任君山区区长）党内警告
处分，给予君山区副区长丰为民政务警
告处分，给予君山区政府办主任杨曙东

（时任采桑湖镇党委书记）政务警告处
分，免去君山区政府办副主任朱运行（时
任采桑湖镇党委书记）职务。

3.君山后湖违规承包，生态严重破
坏。君山公园将后湖承包给下属单位，
引发干湖捕捞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
题，且未按要求拆除后湖矮围。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给予岳阳市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黄二良（时任君山公园主任）政务
警告处分，君山公园水上开发中心原经
理龙月球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免职。

十二、益阳市大通湖水质持续恶
化。大通湖申报为国家良好湖泊以来，
大通湖区委、管委会及环保、水务、渔政
等部门未按要求取缔湖内投饵养殖，对
企业违规养殖及捕捞行为监管不力，大
通湖水质持续恶化。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沅江市委书记陶德保（时任大通
湖区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益
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梁成立（时任大通湖
区管委会区长）政务记大过处分，对大通
湖区管委会副区长钟剑波、大通湖区委
委员姜利文（时任大通湖区管委会副区
长）、大通湖区委委员、政法委书记张勇
军、大通湖区管委会副区长孙功伟予以
诫勉，同时给予佘卫光等 4人政务处分。

十三、华容县水污染治理工作滞
后，华容河水质持续恶化。华容县未按
要求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华容县城区
因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部分污水直排华

容河，导致华容河水质持续恶化。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对华容县委书记刘铁健、
华容县县长陶伟军予以诫勉，给予华容
县政府正科级干部蒋志新（时任华容县
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内警告处分。

十四、黄盖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环境
问题突出。黄盖湖水域存在网箱养殖、
迷魂阵捕捞等违法行为。临湘市政府
及林业、畜牧等部门未能取缔湖内违法
养殖及捕捞行为，未按要求拆除养殖设
施，违规核定捕捞许可证。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给予临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垂利（时任临湘市政协副主席、林业局
局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临湘市畜牧水
产局副局长余振华政务警告处分，对临
湘市林业局党组书记李王安予以诫勉，
对临湘市副市长彭海云通报批评。

十五、常德市污染治理工作推进不
力，水环境问题突出。

1.珊珀湖投肥养殖导致水质恶化。
珊珀湖作为安乡县备用饮用水水源地，
长期存在投肥养殖违法行为，造成珊珀
湖水质恶化。安乡县委、县政府对珊珀
湖水质恶化问题整治不力。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给予鼎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林红华（时任安乡县副县长）党内警告
处分，给予安乡县副县长周宏林党内警
告处分。

2.常德市生活污水直排问题十分突
出。常德市城区未能按要求建设污水
处理设施，导致部分生活污水直排。常
德市政府对项目建设组织领导不力，承
建部门未能按期建成项目，环保部门监
管不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常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黄
金陵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常德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凡荣（时任
常德市经建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常德市林业局党组书
记、局长关建锋（时任常德市环保局党组
书记）党内警告处分。

3.常德市经开区生活污水直排三岗
渠，三岗渠水质恶化。常德市经开区党
工委、管委会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组织
领导不力，承建部门未能按期建成项
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常德市委
副厅级干部周运来（时任常德市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常德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雷
光承（时任常德市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党内警告处分。常德市经
开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主任向
绪彦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合并给予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同时，还分别给
予朱佳宏等 5人党纪政务处分。

4.常德市简易填埋乡镇农村垃圾，
环境风险隐患突出。全市简易填埋乡
镇农村垃圾量达到 100 万吨，其中 10 个
垃圾堆放点位于洞庭湖保护区范围，环
境隐患较大。常德市农委对农村垃圾
简易填埋环境隐患整治不力。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给予常德市农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刘仕英党内警告处分，对常德市
农委党组书记、主任李百艳予以诫勉。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引以为鉴，举
一反三，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一湖四
水”系统联治、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固体废物处置与加工利用、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为重点，推动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发展与环保协同共进，让良好
生态环境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点、三湘人民生活的增长点、展现美丽湖
南形象的发力点。全省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要求，把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摆到突出位置，扛牢抓实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大责任，答好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这一历史性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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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海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
法采选金矿和建设酒店问题。海棠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虚假证
明，省环保厅审批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
公司采选矿扩建项目，原环境保护部指
出有关问题后，相关部门未依法对该企
业采取监管措施，未将其纳入清理整顿
范围；阜新市阜蒙县相关部门审批阜新
安顺集团违法建设的温泉度假酒店项
目，县政府未进行调查处理。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阜新市阜蒙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立
岩（时任阜新市阜蒙县林业局局长、海棠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内严重
警告、政务撤职处分；给予阜新市教育局局
长海景春（时任阜新市阜蒙县县长）、阜新
市阜蒙县政协学宣文史委主任裴景义（时
任阜新市阜蒙县环保局局长，与阜新市细
河氟污染问题合并处理）2人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阜新市彰武县县委书记刘江
义（时任阜新市阜蒙县副县长）、阜新市环
保局副局长王海鹰、阜新市阜蒙县高级中
学党总支部原副书记陶英（时任阜新市阜
蒙县发改局局长，已退休）、阜新市阜蒙县
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李艳芹、阜新市农村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阜新市粮食局局长吕
俊军（时任阜新市林业局副局长）等5人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省林业厅原巡视员黄庆
宇（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已退休）、省环
保厅原巡视员王治江（时任省环保厅副厅
长，已退休）2人诫勉谈话处理。

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违法建设问题。2013 年，丹东市

国土资源部门和大孤山经济区管委会
在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违法实施 3 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2014 年，丹东东港市政府在未办理
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保护区试验区内
建设观鸟服务中心项目。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丹东市政协原副主席、丹东东港市委原书
记杨乃文纪律处分（时任丹东东港市市长，
2018年 8月 28日因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被
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
措施，待并案处理）；时任丹东东港市国土
资源局局长李延平（已退休）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时任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严梅芳政务记过处
分；给予丹东市国土资源局法规监察处主
任科员韩忠民（时任丹东市国土资源局耕
地保护处主任科员）、丹东东港市国土资源
局局长范洪斌、丹东东港市金融办公室主
任刘福义（时任丹东东港市环保局局长）等
3人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丹东东港市常务
副市长杨松、时任丹东市国土资源局耕地
保护处处长张文彬（已退休）、丹东市国土
资源局副局长刘玉良、丹东市环保局副局
长、丹东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杨贺（时任丹东市环保局副局长）
等4人诫勉谈话处理。

十一、违规新注册每小时10蒸吨及
以下燃煤锅炉问题。2014 年以来，全省
新建每小时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1465
台，质监部门违反有关规定，办理注册手续。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
予省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建设工程
中心副主任吴军（时任省质监局副局长）
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省质监局原副巡视

员陈维东（时任省质监局特种设备监察
处处长，已退休）诫勉谈话处理。

十二、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不严不实
问题。2014 年，省发展改革等部门对营
口钢铁有限公司、辽阳钢铁（集团）公司
等相关企业进行现场核查，编制辽宁省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实施方案，并以
省政府名义上报，但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把关不严、弄虚作假，虚报和谎报相关企
业建成装备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
予省发改委原副巡视员于非（时任省发
改委副主任，已退休）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营口市政府原副市级干部王立
群（时任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已退休）、辽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胡异冲（时任辽阳市辽阳县委书记）、
辽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德勇（时任
辽阳市辽阳县县长）、时任朝阳市发改委
党组书记、主任甘久兴（已退休）、朝阳凌
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律山（时任朝阳
凌源市副市长）等 5人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松立

（时任营口市副市级干部）、沈阳理工大
学副校长武永存（时任朝阳市副市长）、
朝阳市副市长、龙城区委书记邱廷彦（时
任朝阳凌源市市长）、营口市农村经济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冮志宇（时任营口市
老边区区长）、铁岭市昌图县委书记赵险
峰（时任铁岭市昌图县县长）、省发改委
工业处副处长张宏、辽宁科技学院教授
马晓禾（时任本溪市发改委主任）等 7人
政务警告处分；给予辽宁社会科学院党
组书记、副院长刘兴伟（时任本溪市常务
副市长）、省发改委副主任何睿（时任省

发改委工业处处长）、本溪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曲刚（时任本溪市副市长）、营口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百胜（时任营口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辽阳市
副市长吕有宏、时任营口市发改委党组
书记、主任阎家民（已退休）、朝阳市残疾
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王雪东（时任朝阳凌
源市副市长）等 7人诫勉谈话处理。

十三、大连市违法填海问题。大连
市太平湾临港经济区管委会未取得审
批手续，组织实施太平湾港区开发建设
项目，违规围填海；大连庄河市实施庄
河港扩建等工程，部分填海区域未取得
手续，违法填海 261 公顷；2014 年 3 月，
大连市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未取得审批手续，启动填海工程，违法
填海行为至 2017年 3月停止。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大连市农委主任刘明智纪律处分（时任大
连太平湾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因其他严重
违纪问题已被立案审查，并于2018年9月
被免去党内和行政职务，待并案处理）；给
予时任大连庄河市市长、大连循环产业经
济区管委会主任孙宏、中国海监瓦房店市
大队海洋监察员于德友（时任中国海监瓦
房店市大队大队长）2人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大连市发改委主任赵永勃（时任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连市花园口经济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大民（时任大
连庄河市委常委、大连北黄海经济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长兴岛经
济区财政局局长蒋朝晔（时任大连长兴岛
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斑
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涛、
大连庄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金晓黎（时

任大连庄河市副市长，已退休）、大连庄河
市原政协主席沙志华（时任大连庄河市昌
盛街道党工委书记）、大连斑海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史晓明、大连庄
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成福（时任大
连循环产业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时任
大连太平湾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于
成发（已退休）、大连庄河市副市长苏长
忠、大连庄河市供销联社党委书记、主任
刘四清（时任大连庄河市港口和口岸局局
长）、大连庄河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党委书
记、局长吕纯忠（时任大连庄河市海洋与
渔业局局长）、大连庄河市海洋与渔业局
副局长孙毅、中国海监庄河市大队大队长
苏伟忠等14人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大连长
兴岛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广
志、时任大连长兴岛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
顾强、大连市教育局局长赵阳（时任大连
瓦房店市市长兼任太平湾管委会主任）、
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尚书臣（时任
大连庄河市委常委、大连循环产业经济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大连庄河市政协主席
于德才（时任大连庄河市副市长）、大连庄
河市政府原副市级干部孙甲未（时任大连
庄河市规划建设局党委书记，已退休）等6
人诫勉谈话处理。时任大连市委常委、长
兴岛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金
程、时任大连市副市长张军，因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均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十四、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毁坏并占用林地问题。大连长
兴岛经济区管委会实施土地平整工程，
毁坏并占用林地 7812.78 亩。2016 年 12
月，大连市林业局完成案件调查后，市政
府未对责任主体进行责任追究。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
予时任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党工委书
记、长兴岛经济区管委会主任徐长元纪
律处分（2018 年 7 月 6 月因涉嫌违纪违
法问题被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
采取留置措施，待并案处理）；给予时任
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高
顺东、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长兴岛
国土资源分局局长邹君武、大连长兴岛
经济区财政局局长蒋朝晔（时任大连长
兴岛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与大连市违法填海问题合并处理）、大连
长兴岛经济区党工委委员、总工会主席
王玉峰（时任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社
会事业管理局局长）、大连长兴岛经济区
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副主任孙东升、时任
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张秋（已辞职）等 6人党内警告处分。

这些中央环保督察移交的典型问
题，教训深刻，发人深省；这些有关责任
人的严肃问责和公开通报，彰显了省委、
省政府坚定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工作、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心和力度。各级各部门要引以为戒，
举一反三，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
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
进”，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政治责任，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抓
好，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27日


